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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年所余时间的教育补助金，但不得超过回国后整整

一学年I 40 

5, 请委员会，特别针对总部与其它工作地点之

间轮调人员的情况，并根据各代表团在辩论中表示的

意见，继续审议教育补助金的问题；

6. 注意到委员会已决定将外派津贴数额增加

50%，并将外勤工作人员安家补助金中整笔支领的部

分加倍， 41

7. 请委员会紧急完成其关于联合国共同制度各

组织总部工作地点是否需要订立房租补助办法（特别

是新近到职或调职工作人员的房租补助办法）问题的

研究，并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报告所采行动，

8. 请委员会研讨是否需要提高联合国共同制度

各组织为工作人员健康保险缴纳费用的比例和采用适

当补缴办法的问题J

四

1. 欢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提出的关千职

业观念、任用方式、职业发展和有关问题的研究报

告产

2. 认为委员会所设想以人力资源规划为基础的

人事统一管理的全面概念可以帮助各组织有效地达成

其方案目标，同时为共同制度各个职类工作人员，不

分长期服务或定期任用的工作人员，提供更佳的职业

发展条件，

3. 遭议实施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根据共同制

度职务分类总标准制订的三级职务分类制度，以保证

薪酬方面达到最适当的公平，并保证人力资源规划和

职业发展方面有一个健全的基础，并建议共同制度各

组织的人事政策与委员会制订的职务分类制度取得协

调，

4. 又逾议各组织考虑到委员会为此目的审议的-
“工作人员细则第 103.20 条和第 203.8 条已作适当修正。

“工作人员细则第 103.22, 107.20, 203.10 和 203. 11 条

己作适当修正。

准则，经常与人力资瀛规划工作联系起来，确定所需

的长期和定期任用工作人员，

5. 决寰定期任用的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满五年而

成绩良好者，应尽量合理考虑给予长期任用；

6. 注意剥委员会打算着手评价竞争性考试及征

聘政策中的其他办法，

1. 请委员会继续依期执行其章程第 13 和 14 条

所规定的方案，

五

清凡是提议处理联合国共同制度有关人事问题的

机构同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密切协调此种提议，由

委员会向大会及共同制度的其他立法机关提出有关建

议，借以避免工作上的重复。

1982 年 12 月 17 日

第 109 次全体会议

37 /127.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
的筹措

A 

大会，

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

筹措问题的报告“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

有关报告，＂

嘈虑测安全理事会 1978 年 3 月 19 日第425(1978)

号和第 426(1978) 号、 1978 年 5 月 3 日第 427(1978)

号、 1978 年 9 月 18 日第 434(1978) 号、 1979 年 1 月

19 日第 444 (1979) 号、 1979 年 6 月 14 日第 450(1979)

号、 1979 年 12 月 19 日第 459(1979) 号、 1980年 6 月

17 日第 474(1980) 号、 1980年12月 17 日第 483(1980)

号、 1981年 6 月 19 日第 488(1981) 号、 1981 年 12 月

18 日第498(1981) 号、 1982 年 2 月 25 日第 501 (1982) 

42(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七届会议，补编第 30 号》(A/37/ 43A/37 /535。

30)，附件一。 “A/37/64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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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、 1982 年 6 月 18 日第 511 (1982) 号、 1982 年 8 月

17 日第519(1982)号和1982年 10 月 18 日第523(1982)

号决议，

回顺其 1978 年 4 月 21 日第S-8/2 号、 1978 年

11 月 3 日第 33/14 号、 1979 年 12 月 17 日第 34/9B

号、 1980 年 12 月 1 日第 35/44 号、 1980 年 12 月 10

日第 35/115A 号、 1981 年 12 月 16 日第 36/138A 号

和 1982 年 3 月 19 日第 36/138C 号决议，

重申其过去决定，为了应付此种行动所引起的支

出，必须采取与应付联合国经常预算支出不同的程

序，

嘈虑剥对于维持和平行动所涉的巨大支出，经济

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可以提供较多的捐助，而经济上比

较不发达的国家提供捐助的能力则较为有限，

嘈虑剽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对于按照《联合

国宪章＞决定的维持和平行动所需经费的筹供，负有

特别责任，

决定拨出毛额＄ 89,724,996 （净额＄ 88,887,000) 给

大会第 S-8/2 号决议第一节第 1 段所指的特别帐户，

这笔款项是按大会第 36/138A 号决议第三节和第 36/

138C 号决议第 1 段的规定核准分摊，充作 1981 年 12

月 19 日至 1982 年 6 月 18 日期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

时部队的行动费用 1

决宣拨出毛额＄ 30,459,332 （净额＄ 30,175,666)

给大会第 S- 8/2 号决议第一节第 1 段所指的特别帐

户，这笔款项是按大会第 36/138A 号决议第三节和第

36/138C 号决议第 1 段的规定核准分摊，充作 1982 年

6 月 19 日至 8 月 18 日期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

的行动费用，

给大会第 S- 8/2 号决议第一节第 1 段所指的特别帐

户，这笔款项是按大会第 36/138A 号决议第三节和

第 36/138C 号决议第 1 段的规定核准分摊，充作 1982

年 8 月 19 日至 10 月 18 日期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

部队的行动费用，

四

决定拨出毛额＄ 30,459,332（净额＄ 30,175,666) 给

大会第 S- 8/2 号决议第一节第 1 段所指的特别帐户，

这笔款项是按大会第 36/138A 号决议第三节和第 36/

138C 号决议第 1 段的规定核准分摊，充作 1982 年10

月 19 日至 12 月 18 日期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

的行动费用，

五

授权秘书长承付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1982年

12 月 19 日至 1983 年 1 月 18 日期间的费用，至多毛

额＄ 15,229,666 （净额＄ 15,087,833) ，这笔款项由各会

员国按照大会第 34/14 号决议所定办法以及第 34/9B

号决议第五节第 1 段、第 35/115A 号决议第六节第 1

段和第 36(138A 号决议第六节第 1 段的规定分担，

1980、 1981 和 1982 年分摊比额表适用于其中一部分，

即 1982 年 12 月 19 日至 31 日期间按比例计算的毛额

$6,386,634 （净额＄ 6,327,156) J 1983、 1984 和 1985 年

分摊比额表则适用于其后期间的余额，

六

授权秘书长，如安全理事会决定将联合国驻黎巴

嫩临时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安理会第 523(1982) 号

决议所核定的三个月期间以后，即承付该部队 1983 年

1 月 19 日至 1983 年 12 月 18 日期间的行动费用，每

月至多毛额＄ 15,229,666 （净额＄ 15,087,833) ，但是，

1983 年 1 月 19 日以后核准的任务期限所需承付的实

际款额，则必须事先征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

的同干，这笔款项由各会员国按照大会第 33/14 号决

议所定办法和第 34/9B 号决议第五节第 1 段、第 35/

决定拨出毛额＄ 30,459,332 （净额＄ 30,175,666) 115A 号决议第六节第 1 段和第 36/138A 号决议第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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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第 1 段的规定，根据 1983 、 1984 和 1985 年分摊比 关切到秘书长越来越难按时偿付联合国驻黎巴嫩

额表的比例分担， 临时部队的债务，特别是拖欠部队派遣国政府的债

七

1. 重新请各会员国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

自愿捐助现金和秘书长可以接受的各种服务和物品；

2. 请各会员国向根据大会 1979 年 12 月 17 日

第 34/9D 号决议规定设立的暂记帐户自愿捐助现金；

务，

回顾其 1979 年 12 月 17 日第 34/9E 号、 1980 年

12 月 10 日第 35/llSB 号和 1981 年 12 月］ 6 日第36/

138B 号决议，

认识到由于某些会员国扣缴摊款，使得联合国驻

黎巴嫩临时部队特别帐户的剩余数额事实上全被动

用，以补充从缴款得到的收入来支付部队的费用，

八 关切到适用《联合国财务条例》内条例5.2(b) 、 5. 2 

(d) 、 4. 3 和 4. 4 的规定，会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

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，确保以最有效率和 队现已困难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，

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；

九

1. 决定将安提瓜和巴布达、伯利兹和瓦努阿图

等国列入大会第 S- 8/2 号决议第一节第 2(d)段所提

到的一类会员国中，该三国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

队的摊款数额应按照大会 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/

125A号决议第 1 和第 6 段的规定计算；

2. 又决定按照《联合国财务条例W内条例5. 2(c) 

的规定，将本节第 1 段所提到的会员国至 1982 年 12

月 18 日为止摊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款项作

为杂项收入，用来抵充上文第五节授权分摊的经费。

B 

大会，

1982 年 12 月 17 日

笫 109 次全体会议

考虑到秘书长的报告“所述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

时部队特别帐户的财务状况，井参考行政和预算问题

咨询委员会的报告“第 7 段，

注意到必须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提供必要

的经费，使它能够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所规

定的任务，

决定《联合国财务条例》内条例 5. 2(b) 、 5. 2(d) 、 4. 3 

和 4.4 的规定对于按照规定本应缴还的$ 5,939,256 

暂不适用，并将这笔款项存入大会第 34/9E 号决议

执行部分所指的帐户，暂不动用，以待大会作进一步

决定。

1982 年 12 月 17 日

第 109 次全体会议

37 /128. 联合国与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

子能机构间行政和预算的协调

大会，

关切到联合国系统范围内需要有效的行政和预算

的协调，

回顾它在1975年12 月 15 日决定通常在非编制预算

年度深入审议题为“联合国与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

能机构间行政和预算的协调”的项目， 45

又回顾其 1978 年 12 月 20 日第 33/142A号决议，

1980 年 12 月 10 日第 35/114 号决议和 1981 年 12 月

18 日第 36/229 号决议，

1. 赞赏地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

45{大会正式记求，第三十届会议，补编布 34 号> (A/ 

10034)，第 184 贞，项 H 98 。


